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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基金考核管理办法 

（机械系统与振动[2014]12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

的开放课题基金考核和验收工作，保证课题基金考核和验收工作的科学性、

公正性和公开性，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有关要求，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课题验收以《开放课题任务书》和批复的课题预算为依据，对

课题任务的完成情况、经费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验收工作坚

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体现验收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第二章 开放课题基金考核验收的组织 

第三条 实验室办公室负责课题验收的具体工作，包括审核批准课题验

收的申请及课题验收专家的组成，由学校基地管理部门组织课题验收。验

收专家组原则上不少于 5 人，由同行专家组成，并确定一名组长。财务专

家由学校财务管理部门派出。课题验收实行回避制度，被验收课题的参加

或合作人员不能作为验收专家参加验收工作。 

第四条 课题验收专家职责：1 本着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参加课

题验收工作，验收意见和结论力求客观、公正、全面、准确。2 对被验收

课题提供资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评价结论意见的客观公正性负责。3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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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验收课题的技术内容保密，必要时签订保密协议。 

第五条 课题验收方式包括会议汇报验收和专家通信评议验收等方式，

实验室办公室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验收方式。 

 

第三章 开放课题基金考核验收的程序 

第六条 开放课题在合同书规定完成日期后的 30 日内，课题负责人向

实验室办公室提交书面工作报告。不能在合同期限前完成课题任务的需提

出延期申请，并说明延期理由及延期时间报实验室办公室批准。申请验收

课题需提交开放课题结题报告（附件 1）。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辅助提供以

下验收文件资料：1 标注实验室资助的论文 PDF 文件，标注方式包括实验

室的固定人员合作论文（但固定人员及其学生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除外）、

在论文脚注以及文中文后注明实验室资助的论文等；2 其他，如视频、照

片等用于宣传的资料。 

第七条 实验室办公室在收到验收申请和报告后，完成预审工作，在同

意验收的情况下，商定验收日程安排，由学校基地管理部门审定。 

第八条 会议汇报验收时，由学校基地管理部门宣布验收专家组组成名

单并说明有关程序，验收专家组组长主持验收。每位验收专家独立填写并

提交《开放课题结题（中期检查）评审表》（附件 2）。验收结论意见须由全

体验收专家讨论通过，并由验收专家组组长签名。通信评议验收的课题，

实验室办公室邀请本领域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评

价，独立填写并提交《开放课题结题（中期检查）评审表》（附件 2），写出

验收结论意见。 

第九条 课题验收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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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为优的课题具备以下条件：全面完成研究计划，实现预期目标；

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并标注实验室资助；组织管理有序，经费使用合理。 

评价为良的课题具备以下条件：完成研究计划，实现预期目标；发表

较高水平研究论文并标注实验室资助；组织管理较好，经费使用较合理。 

评价为中的课题具备以下条件：基本完成研究计划，基本实现预期目

标；未发表标注实验室资助论文或发表一般水平论文；组织管理基本有序，

经费使用基本合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确定为差等级：不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

没有完成计划任务，或未达到预期目标；在项目实施和验收过程中，文件、

资料、数据不真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经费使用中存在严重问题，违反财

经纪律。 

第十条 验收程序全部结束的课题应完成档案整理和存档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暂行管理规定以上条例仅适用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统

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十三五”期间的开放课题。 

第十二条 本暂行管理规定于批准之日起执行。本暂行管理规定由实验

室办公室办负责解释。 

 

 

                                    机械系统与振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4.3.28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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